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 5月 9(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地    點：三樓小會議室 

主    席：潘校長姿伶 

出席人員：戴言儒主任、王慈惠主任、鄭惠文主任、黃怡君主任、 

          李惠晴主任 

紀錄：洪淑芬 

壹、 報告暨討論： 

（略；詳工作報告資料） 

貳、 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 

一、 有關會考行政服務團隊輪值事宜。(除各處室主任、註冊組、生教組外，其餘夥
伴以半天輪值為原則)。 

二、 有關會考是否請學生穿著學校校服，以利學校辨識學生及保護學生安全。當日
為避免手機於考試時發生鈴響影響考試，是否由學校統一保管手機，請於下週
一試場協調會時與導師討論。 

三、 請學務處於會考前一日與學生宣導，會考當日休息時間，請安靜於教室休息看
書、不可喧嘩，避免影響他人。 

四、 5/16(五)九年級各班集合於穿堂，由校長、慈惠主任、惠雅組長、各處室行政
同仁陪同經承德路至成淵高中。請家長會協助邀請家長於各路口協助指引學生。 

五、 國九會考後多元彈性課程或多元適性活動一覽表(含處室活動及各班班遊)，請 
於會議與導師確認後再公布，處室主責之全年級校外教學比照代理遺留課務原
則處理，各班班遊請逕行通知該班任課教師課務處理方式，如有調代課異動請
告知教學組。 

六、 05/21(三)教科書評選委員會暨課發會、05/28(三)課程發展委員會，請相關人
員準時與會。 

七、 近期教育局、部多次來文，精進數位 A1及 A2研習完成率應達 100%，A3每年應
增 10%，請尚未完成之教師，盡速參加相關研習。 

八、 有關 7/14(一)新生說明會場地於 2樓禮堂、新生性向測驗安排於古蹟教室。 
九、 5/20(二) 配合國家教育研究院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實踐與教學創新現況規劃

入校訪談計畫，安排校長、張巧明師及陳仰德師簡報及訪談，校園巡禮時，請
各處室主任陪同。 

十、 通過廠商提供七年級新生書包款式。 
十一、 5/23(五)午休辦理環保義工期末會議，請校長一同參與勉勵。 
十二、 5/13(二)上午 9:00~12:00防災督考訪視，5/12日(一)下午 13:30以後進行場

佈，16:10進行整備情形會議及演練，敬請各位行政人員準時參加，自行攜帶
腳本與會。 

十三、 有關校門口人孔蓋因屬公共設施，非本校管轄，請里長協助請相關單位協助
處理、 

十四、 為避免延誤公文時效，各處室如有退文請於當日退文，請先與改分處室溝通
協調，協調不成請單位主管協助裁示後於【備註意見】欄位寫明退件原因。 

十五、 有關鐘點費申請請檢附核章之教室日誌為佐證附件。 
十六、 原訂 5/20(二)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代理教師評核，因當日另有會



議，請於 5/22(四)召開、5/27(二)召開教評會審議代理教師再聘及專任教師聘
期。5/23(五)、5/27(二)行政檢討會議審查 114學年度擬進用代理教師兼行政
之職務，依教育局規定時程於 5月底前報局辦理。 

十七、 因會計主任即將異動，核銷案件需出納作業並送支付處付款，確認無誤，會
計始可封存憑證。爰請注意電子核銷最晚送件至 5月 16日止(5/17-18假日)，
以利出納及會計清理結案。之後需等新主任 taipeion帳號設定後始可使用。未
結案件請儘速處理以利結案。 

十八、 5/21(三)下午 14:30會計主任交接，請總務處準備花束及餐點。 

參、 提案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 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公用房地租賃契約列管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推動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113年第 5次會議列管公用房地租賃契約項目本校
與社團法人台北市富而好師新創教育協會 113 年 9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房地
租賃契約草案，遲至 113 年 8 月 23 日始行文至教育局，目前雖已核定。惟依臺北
市市有公用不動產提供使用作業程序(SOP)，契約有續約約定者，作業檢核點至少
為契約屆期前 3個月（承租人或使用人如有意繼續使用，應依約於契約期限屆滿前 
3 個月向管理機關申請）；無續約約定者，作業檢核點至少為契約屆期前 6 個月。
另本案財政局建請教育局優先納入查核所屬機關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執行計畫訪查
對象。 

二、 新合約 114 年 8 月 1 日 至 115 年 7 月 31 日依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校園餘
裕空間活化實施要點及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總務處會同教育局承辦人員已於 114 年 
3 月 24 日召開校內餘裕空間會勘與會議 受理及審核富兒好師新創教育協會續租
申請書 (114 年 3 月 13 日提出 擬定新年度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租賃契約草約 
檢附相關文件及會議資料 於 114 年 4 月 1 日發文至教育局 文號 OMAA114601 
2478) 目前等待核定中 此符合續約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 3 個月向管理機關申請。 

三、 經查本案市府尚未核定，待市府核定後，如未有待辦事項再決定是否解除列
管。 

決議：公用房地租賃契約業務項目續以列管，請總務處持續精進，未完成改善之缺

失每半年追蹤一次，至改善完成為止。 

肆、 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